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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依據環境部《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》第3條與第9條規定，碳費徵

收對象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，以及提交前一年度之執行進度報告，向中

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優惠費率，並以優惠費率申報及繳納該年度碳費。

為協助產業因應碳費徵收及接軌碳費制度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委託本計

畫輔導團隊，針對碳費徵收對象之製造業，評估自主減量計畫以及執行

進度報告之內容合理性與技術可行性，以利計畫順利核定與符合年度指

定目標，並適用碳費優惠費率，降低碳費徵收造成之衝擊。為利產業瞭

解如何申請政府輔導資源，特訂定本申請須知(以下簡稱本須知)。 

 

貳、諮詢訪視內容 

一、申請資格(擇一)： 

(1)自主減量計畫諮詢訪視：依氣候變遷因應法屬應繳納碳費之製造

業，需有專家赴廠協助檢視提送自主減量計畫、自主減量計畫變

更、以及針對環境部審查意見需協助者。 

(2)執行進度報告諮詢訪視：依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9條

規定，應依審查通過之自主減量計畫及核定事項提報執行成果報

告，需有專家赴廠協助，以及針對環境部審核意見需協助者。 

二、諮詢訪視(擇一)：諮詢訪視流程如圖 

(1)自主減量計畫諮詢訪視：指派計畫服務團隊赴廠訪視，針對事業

單位所撰寫或變更之自主減量計畫內容合理性及減量措施可行

性，以及提送自主減量計畫申請後，經環境部審查需補正者，提

供改善建議。 

(2)執行進度報告諮詢訪視：指派計畫服務團隊赴廠訪視，針對事業

單位所撰寫之執行進度報告內容合理性及減量措施落實度，以及

提報執行進度報告後，經環境部審核需補正者，提供改善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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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名額限制： 

自主減量計畫諮詢訪視與執行進度報告諮詢訪視合計30廠。 

四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115年2月13日止。 

五、諮詢訪視費用：  

諮詢訪視費用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製造業溫室氣體管理因應與調

適計畫全額負擔。 

參、申請方式 

於受理申請截止日前，由事業單位填妥「自主減量計畫/執行進度報

告諮詢訪視申請表」(附件1)、「個人資料同意書」(附件2)及「申請廠商

資料」(附件3)，以傳真或E-mail至本計畫服務窗口，後續擬由計畫服務

輔導訊息發布與宣傳 

受理申請 

訪廠行前準備 

⚫ 安排輔導人員與行前通知 

⚫ 檢視申請報告資料 

⚫ 諮詢訪視輔導表單準備 

自主減量計畫 

⚫ 協助檢視自主減量計畫內

容完整度(申請階段) 

⚫ 協助評估減量措施合理性

(申請階段) 

⚫ 協助審查意見改善建議(審

查階段) 

執行進度報告 

⚫ 協助評估年度指定目標符

合度(提報階段) 

⚫ 協助評估減量措施合理性

(提報階段) 

⚫ 協助審查意見改善建議(審

查階段) 

碳費徵收對象減碳諮詢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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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隊主動聯繫通知。有關諮詢訪視對象依申請表報名收件時間之優先順

序為主(名額30廠，額滿為止)，前述經產發署核備後即可展開諮詢訪視

作業。 

註 1：同一法人之數事業擬共同申請自主減量計畫時，應由各事業單位個別提出諮

詢訪視申請，且均以一個事業單位為限，其餘列入候補名單。 

註 2：符合資格之事業將依申請資格及申請方式規定納入諮詢訪視對象，超過名額

者列入候補名單。 

註 3：已參加 114 年度產發署「製造業因應氣候變遷輔導計畫」輔導之事業單位，

若有變更自主減量計畫諮詢訪視之需求，將先列入候補名單。待本須知申請

截止且尚有名額時，再依報名收件時間之優先順序列入服務對象。 

註 4：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得因預算增減、保留而調整服務資源與名額。 

肆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廠商應配合諮詢需要提供相關資料，包含製程設備能耗、能源使用

種類及數量、減量措施計算參數…等。 

（二）廠商於輔導計畫結束 2 年內，應配合產業發展署進行成效追蹤，或

參與成果發表等相關活動。 

伍、聯繫方式 

服務窗口 聯絡方式 

財團法人台灣綠色

生產力基金會 

𡍼小姐 

E-mail summer.tu@tgpf.org.tw 

電話 04-2350-8042 #203 

 



 

4 
 

附件 1、自主減量計畫/執行進度報告諮詢訪視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

一 

、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事業名稱  
事業 

統一編號 
 

地址  傳  真  

工廠登記證
編號 

 管制編號  

所屬行業 

名稱 
 行業代碼  

聯絡人  職  稱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資本額 萬元 
114 年度 

營業額 
萬元 

申請諮詢項目
(擇一) 

□自主減量計畫諮詢訪視 
  (請提供自主減量計畫初稿) 

□執行進度報告諮詢訪視 
   

是否共同申請 

自主減量計畫 

□是，代表事業名稱及管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 

是否願意配合本計畫 

提出自主減量計畫/執行進度報告 
□是，預計提出時程：115 年      月 

□否 

二 

、 

諮 

詢 

訪 

視 

需 

求 

➢ 依據貴工廠自主減量計畫/執行進度報告面臨問題，請勾選或詳述如下： 

□基準年變更  □減量措施填寫  □產能擴增排放量增加  □未達年度指定目標 

 

 

 

 

 

□ 同意提供個人資料(詳附件二同意書)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：同一法人之數事業擬共同申請自主減量計畫時，應由各事業單位個別提出諮詢訪視

申請。 

註 2：所屬行業名稱與代碼請依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或營運之證明文件或

經環境部核定自主減量計畫之證明文件。 

註 3：申請表各欄位資料請填寫完整，與提供自主減量計畫，並填寫個人資料同意書後，

傳真或 e-mail 至以下聯絡窗口。𡍼小姐；E-mail：summer.tu@tgpf.org.tw；電話：04-

2350-8042 #203  

mailto:summer.tu@tgpf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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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同意書 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： 

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」(以下簡稱產發署)委託「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」執

行【製造業溫室氣體管理因應與調適計畫】，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在您提供

個人資料予產發署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產發署或產發署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，因【006 工業行政、008 中小企業及其他

產業之輔導、157 調查、統計與研究分析、165 環境保護】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

料類別：【C001 辨識個人者、C061 現行之受僱情形】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

別您個人之資料。 

二、產發署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產發署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

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三、產發署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四、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產發署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

資料。 

五、產發署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、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、宣導及輔導、以及其他

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，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六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產發署或產發署授權之專

案管理單位綠基會(𡍼管理師，電話：04-2350-8042 轉 203)，行使下列權利： 

1.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 2.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3.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 4.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 5.請求刪除。 

   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，產發署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。 

七、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產發署或產發署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將無法為您提

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。 

八、產發署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將善盡監督之責。 

九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且同意產發署留存此

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 

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： 

一、 本人已充分知悉產發署上述告知事項。 

二、 本人同意產發署或產發署授權之專案管理單位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

料，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 

事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/代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署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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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申請廠商資料 

一、 公司現況與執行度(請勾選)： 

1. 113 年（2024 年）溫室氣體排放量達 2.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? 

  □是       □否       ，排放量為        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

2.同一法人中，共有幾家事業單位屬於碳費徵收對象? 

  □是(     家)     □否 

3.公司是否有意願參與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溫室氣體減量績優廠商推薦? 

  □是       □否 

二、徵收碳費對公司造成衝擊度 

1.碳費若採一般費率，造成營業影響的比例(如碳費占公司營業額之比例)? 

  □是(     %) 

2.是否為環境部公告之高碳洩漏風險行業? 

  □是(行業分類代碼________)       □否 

3.基準年~114 年已執行減量措施總減碳量? 基準年~114 年已採行減量措施投

資總額? 

             公噸 CO2e；總投資金額：        萬元 

4.115~119 年已規劃減量措施平均所需投資金額?累計 115~119 年預估投資總

額? 

              元/公噸 CO2e；預估總投資金額：        萬元 

三、減量措施規劃完整性(請參考自主減量計畫初稿) 

1.是否已有完整減量措施規劃?並請填寫已有完整規劃之年度。 

  □是(   年度) (   年度) (   年度) (   年度) (   年度)   □否 

四、執行進度報告達成度 

1.基準年~114 年規劃之減量措施是否達成? 

  □是         □否 

註：請填妥本表，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，以利確認申請資格。 

 


